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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第一核能發電廠除役計畫技術與

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評估報告審查報告  

 一、前言  

台灣電力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第一核能發電廠(下稱核一廠) 一、二號

機運轉執照，將分別於 107 年 12 月 5 日及 108 年 7 月 15 日屆滿後，配

合政府非核家園政策，不再延役，必須如期除役。台電公司依「核子反應

器設施管制法」(下稱核管法)第 23 條於核子反應器設施預定永久停止運轉

之 3 年前提出除役計畫之規定，於 104 年 11 月 25 日檢附申請書、除役

計畫及財務保證說明，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下稱原能會)審核。再於 

106 年 1 月 26 日提送核一廠除役計畫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評估報

告，送原能會審核。  

二、法規要求  

有關本案報告之審查作業，原能會所依據之法規摘要說明如下：  

(一)核管法第 23 條第 1 項：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經營者應檢附除役

計畫，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核合於下列規定，發給除役許可後，

始得為之：1.除役作業足以保障公眾之健康安全；2.對環境保護及生

態保育之影響合於相關法令之規定；3. 輻射防護作業及放射性物料管

理合於相關法令之規定；4.申請人之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等足

以勝任除役之執行。  

(二)電業法第 89 條第 1 項：發電業設有核能發電廠者，於其核能發電廠

營運期間，應提撥充足之費用，充作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作為放

射性廢棄物處理、運送、貯存、最終處置、除役及必要之回饋措施等

所需後端處理與處置費經費。  

(三)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28 條：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應負擔其廢棄物處

理、運送、貯存、最終處置及設施除役所需費用。 

三、審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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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所提核一廠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評估報告，歷經三回

合審查，審查委員共提出 22 項審查意見，重要審查發現摘述如下：   

(一)台電公司「技術與管理能力」方面，係參考國外之相關除役經驗，建

立自主執行除役計畫所需主要之技術及管理能力，包括：除役時程規

劃；拆除作業中安全作業程序設計；除污作業規劃；放射性廢棄物處

理、運送、貯存、減量措施規劃；輻射劑量評估、輻射防護規劃、環

境輻射監測；設備維護管理；保安管理；核子保防物料及其相關設備

之管理；工業安全管理；人力規劃管理、品質保證管理；意外事件應

變管理及最終輻射偵測規劃與管理。  

原能會對於其執行除役技術與管理能力方面，重要審查意見包括：

1.對於和當地地方政府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著墨甚少，應說明與利害

關係人溝通作業的辦理情形。2.除役作業之執行，人力運用及人員管

理是極重要的一環，應補充人力管理能力之內容。  

台電公司說明：1.利害關係人溝通作業方面，已辦理「核能一廠

除役計畫」審查說明會、環評公開說明會等。將持續利用各種機會與

地方鄉親溝通，並加強資訊公開及意見收集等，讓民眾更清楚瞭解除

役各階段規劃。2.台電公司指出在核一廠除役計畫執行期間，將以現

有核一廠人力為基礎，延用核一廠 40 年累積之營運人才管理經驗，

已具備對於人員運用及管理能力。  

有關台電公司之澄清說明，原能會要求台電公司應積極加強與新

北市石門區當地居民之溝通，除配合相關主管機關辦理之說明會外，

亦應自行規劃辦理核一廠除役作業之相關說明會，俾使公眾了解除役

作業。另考量核一廠除役作業為國內首例，台電公司應持續吸取國際

實務經驗，強化除役作業人員訓練，確保除役作業能如期如質完成。  

有關「技術與管理能力」之審查意見，台電公司皆已澄清，審查

確認可以接受。  



- 3 -  

  

(二)「財務基礎評估」方面，台電公司首先敘明初估核一廠除役計畫全程

所發生之相關費用包括規劃、除污、拆除、廢棄物處理、環境偵測、

土地復原及技術顧問服務費用 97 年估計新臺幣 182 億 450 萬元。其

次說明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至民國 105 年 12 月底，後端營運基

金已累積達新臺幣 3,219.87 億元。台電公司另提出「核能發電後端

營運基金管理會」於 104 年 10 月 26 日以核端基字第 10410-0029 

號函回復，同意支付核一廠除役計畫相關工作所需費用。  

原能會對於其財務基礎評估方面，重要審查意見包括： 1.核一廠

除役計畫全程費用，台電公司是否已充分考量 25 年期間年平均利率、

物價上漲率或工資上漲率的影響？2.因應目前核一廠一號機停止運轉

及核二廠二部機都停止運轉的狀況下，是否能如數收取不足的核能發

電後端營運基金？故要求台電公司說明是否會有排擠效應，而影響核

一廠除役所需經費。 3.由於除役時程長達 25 年，具有高不確定因素。

國際間亦常有因為環境變遷等因素，而重估除役經費的情事發生。若

是未來除役過程中，因情勢變化致使核電廠除役經費不足時，台電公

司應說明該如何補足經費，以確保除役作業順利執行。 

台電公司說明：1.估計核一廠除役計畫全程費用係引用「核能後

端營運總費用重估與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計算」97 年報告，該報告已

考量 25 年期間之相關經濟指數變化，如加權平均物價指數年增率、

加權平均折現率、美元匯率等。2.依據總統 106 年 1 月 26 日頒布之

電業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撥核後端基金之法源為電業法第 89 條，

且經濟部已於 106 年 1 月 26 日同意後端基金改以每年平均分攤固定

金額提撥，並每五年或在技術發展、法規及核能發電規模等因素有重

大變動時，將重估後端營運總費用，於 2025 年提撥充足費用，故不

會受到發電度數變化的影響。3.若因情勢變化等因素，致使核電廠除

役經費不足時，除了在 2025 年前，以年金方式提撥充足金額，並依

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28 條規定，補足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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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財務基礎評估」之審查意見，台電公司皆已澄清，審查確

認可以接受。   

四、審查結論  

原能會對於台電公司核一廠除役計畫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評估

報告，審查結論如下：   

(一)台電公司已參考國外之相關除役經驗，建立自主執行除役計畫所需主

要之技術及管理能力，且核一廠已有近 40 年之運轉、維護、安全管

制及廢棄物處理經驗，台電公司已具備核一廠除役之技術與管理能力。 

(二)台電公司所提出之財務保證說明資料，已詳細交代資金來源、提撥額

度，包括規劃、除污、拆除、廢棄物處理、環境偵測、土地復原及技

術顧問服務費用；另亦檢附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管理委員會出具之

保證函，同意支付本計畫除役相關工作所需費用。  

(三)綜上，台電公司已具備核一廠除役之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符

合核管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4 款「申請人之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

礎等足以勝任除役之執行」之規定。    


